
 

 

113年度第 1季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3年 3月 20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本季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如有變動，亦於此處說明。 

召集人：黃鈴富 

委 員 ：藍菊梅、劉焜耀、梁家瑜、李耿誠(依筆劃排列)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詳如第三點「案由」。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本季委請劉委員焜耀至南所實地視察，詳如第三點「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承辦科室回應 

臺南看守所

「出監所收

容人更生轉

銜辨理情

形」 

 

一、113 年 2 月 5 日下午 14 點，本小組委請輪值委員劉委員焜

耀，借重其專長(目前在明德外役監獄擔任教誨志工 10 餘

年)，至臺南看守所輔導科實地視察案由業務之辦理情形。 

二、視察內容： 

(一)是否訂定相關更生保護流程 SOP？由何人執行？ 

 辦理情形： 

1. 有訂定流程圖(如附件一)。 

2. 由調查員統整辦理，入所後辦理新收調查、出所前辦理

出監前調查，調查收容人所需資源，分由目前三位勞務

承攬的社工師協助接洽監所以外的各單位或社會資源。 

3. 在監所期間定期複查，或不定期由舍房主管、收容人本

人自行提出需求，再由上述人員轉介所需要的資料。 

(二)113年 1月各項目實際申請件數?以檢視確實有發揮效用。 

 辦理情形：如附件二。 

與各方機關、社會機構

的聯繫目前局限於特殊個

案(例如精神疾病等)才有

定期開『復歸轉銜業務協

調聯繫會議』，交換意見，

一般的出所收容人，則並

沒有針對其召開相關會議

交流，建議可定期(例如一

年一次)比照上述會議，邀

請各方機關機構交流，使

社會安全網更加強化。 

輔導科： 

目前臺南地區之「復歸轉銜業

務協調聯繫會議」(下稱轉銜

會議)，每季定期召開毒品收

容人轉銜會議，每半年定期召

開精神疾病轉銜會議，邀集本

區衛政、社政、警政、勞政、

觀護、更保等社區支持系統參

加，並於出監個案有必要時不

定期召開前述轉銜會議，共同

研議有關個案轉銜機制，包含

就醫、就學、就養或就業等多

元需求連結方式。 



 

(三)所方是否針對其個別收容人實際需求轉介資源，而非全體人

一體適用、無法針對個人提供個別化資源？ 

辦理情形：抽查 11 人「收容人個別處遇計畫彙總表(含新收

版、複查後修正版)」，除全體均有提供的大班課程資源宣導

外，尚可檢視出確實有依不同收容人需求分別提供不同資

源。 

(四)轉介的資源有哪些項目？ 

辦理情形：如附件二，多為車資補助、另有創業貸款、無家

可歸的安置、就業協助值得嘉許。另外所方自行印製社會資

源小卡片(如附件三)提供收容人各種社會資源的聯絡電話

(就業、社福、情緒關懷、戒毒、醫療等等)。 

(五)轉介後有無後續的追蹤機制？ 

辦理情形： 

除酒藥癮(衛生局)、就業協助(勞發署)、精神疾病等收容人

有相關其他專責機關負責外，其餘的一般更生人尚無追蹤機

制。經了解後，是因收容人出所後，監所從法定職權面(僅

為執行收容之機關)、人力經費面(戒護人力比過高)，去追

蹤管束更生人都是無法執行。這方面應是由更生保護機構或

保護管束專責單位(觀護人)辦理。 

(六)監所與其他社會資源機構、單位的橫向聯繫情形如何？ 

辦理情形：針對毒品、精神、重病無人照料者：每季定期與

社會局、更生保護會(財團法人)、衛生局、勞工局、警政單

位等開會交換意見。特殊個案遇案開會協調安置。 

其餘情況多為社工電話聯繫各單位或公文往來。 

(七)詢問臺南看守所目前在本業務上有無感到窒礙難行、需要上

級機關或社會資源協助的地方？ 

所方表示暫無。 

未來得結合前述毒品及精神疾

病轉銜會議，一併討論一般出

監之個案轉銜模式。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四、本屆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含解除追蹤、解除
追蹤持續辦理、繼
續追蹤等，此部分
內容由機關提供，
由外部視察小組視
需要放入) 

112 4 

所方針對高齡受刑人之輔導

方案，目前配合例行對於受刑

人之輔導方式之外，針對高齡

受刑人身體健康、行動能力及

心理需求部分，發展個別化處

遇，也相對應的負責人員，給

予特定訓練，建議此種個別化

方式可繼續介入，促進高齡受

刑人之身心健康。 

 

目前課程主要為小團體進行

方式，心理及身體衛生教育、

自我探索、情緒管理的主題較

多，未來可繼續針對每月例行

之生活討論會，針對高齡受刑

人之需求，回應並設計符合其

需求之內容。 

 

在小團體進行部分，目前持

續 4-5 次，總時數為 8 小時，

對於高齡受刑人之輔導人員，矯正署或所屬矯正單位

年度皆有舉辦受刑人個別化或深化處遇相關課程，本所並

指派處遇或專業人員參與課程，以對是類收容人處遇課程

及內容更加熟悉。 

 

 

 

 

 

 

目前課程主要為小團體進行方式，心理及身體衛生教

育、自我探索、情緒管理的主題較多，未來可繼續針對每

月例行之生活討論會，針對高齡受刑人之需求，回應並設

計符合其需求之內容。 

 

 

 

 

在小團體進行部分，目前持續 4-5 次，總時數為 8 小

時，建議增加時數及團體次數，以使團體目標更能達成及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建議增加時數及團體次數，以

使團體目標更能達成及持續正

向效果，另外就團體輔導簡要

紀錄中，除陳述流程外，可增

加簡述團體目標達成情形。 

 

建議將高齡受刑人目前特殊

處遇的輔導焦點或流程，簡要

就目前所做重點事項，完成高

齡受刑人個別處遇的流程圖，

以利未來心理師、社工師、個

案管理人員，進入所內高齡受

刑人工作時的處遇重點，有更

清楚的概況並容易接手與檢視

處遇重點。 

持續正向效果，另外就團體輔導簡要紀錄中，除陳述流程

外，可增加簡述團體目標達成情形。 

 

 

 

 

建議將高齡受刑人目前特殊處遇的輔導焦點或流程，簡要

就目前所做重點事項，完成高齡受刑人個別處遇的流程

圖，以利未來心理師、社工師、個案管理人員，進入所內

高齡受刑人工作時的處遇重點，有更清楚的概況並容易接

手與檢視處遇重點。 

112 3 

目前每次律見均須繳驗律師

證，建議第一次申請時已完成

繳驗者可免去再繳驗之要件，

簡化流程。 

  因目前仍需按照矯正署函釋 規定查驗資料及人別，惟矯

正 署未來若有修改流程將遵照辦理。 
解除追蹤 

112 2 

依職員說明，張貼在舍房門

的資訊有時會被收容人撕掉，

職員會定時補貼，此部分需請

職員留意補上，使收容人便於

獲知。 

  遵照視察建議辦理，如發現有此情形或收容人反映時， 

隨即補印貼上，以維收容人知的權利。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2 1 

實務上觀察，與一般社會大

眾相比，收容人的家庭支持力

量極為薄弱，建議可由此方面

著手協助收容人，當收容人的

家庭支持力量強壯時，對其約

  矯正機關收容人在機關內受拘束，雖能暫時達到戒癮的

機會及效果，但終有一日將回歸社會及家庭。 

  本所除鼓勵收容人與家庭保持聯繫以及參加各式家庭支

持活動(如面對面、電話懇親活動、電子聯絡簿、「溫馨傳

情—愛在雲端」Line 影音傳情活動、枕邊細語專案、及時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束力或有不同的效果。 雨-援助收容人高關懷家庭方案等)，也利用各教化輔導活

動場合，提供並告知回歸社會生活可利用之資源及管道，

本所並有彙整社會資源卡供出所更生人運用。 

112 1 

酒駕、勒戒收容人成因上雖

然複雜，但多有精神成癮甚至

腦部上的疾病等，矯正機關並

非專業醫療機構，除了提升法

律上的責任達到嚇阻效果以

外，或許可以思考將該類收容

人由專業醫療機構進行治療，

方能達到釜底抽薪之效。 

 

對於酒駕、勒戒收容人具有成癮性的物質依賴行為，本

所已引進醫療資源與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台南奇美醫

院合作，針對個案的門診病歷、成癮態樣、程度、身心狀

況，共同協助診療及辦理正念小團體輔導等處遇措施。出

所前個案評估，依其需求轉介醫療機構持續追蹤治療。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2 1 

業務單位另有反映心社人員

勞務承攬人力每年一聘，人力

更迭頻繁導致經常性須交接、

新進人員需重新適應學習，影

響實務運作，建議矯正署可審

酌調整勞務承攬契約的採購方

式。 

矯正機關心社人員勞務承攬方式的建議，上級機關在通

盤規劃之下刻正爭取將心社人員納入正式人力，若正式納

入矯正機關人員編制，將可和現有教輔人力形成一工作團

隊，可望提升收容人輔導處遇成效。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4 

有志工資源進入服務做個別

輔導、課程講授或團體帶領部

份，目前皆在輔導可有專人協

助，建議可增加志工支持系統

協助，例如：志工有機會可以

討論課程或團體設計，個別輔

導個案有專業人員可協助督

導，控管與增加服務的品質。 

志工的招募、訓練、服務內容

可以有更明確的制度，讓進入

1. 有關教誨志工之招募訓練係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

機關延聘教誨志工要點」規定辦理，每年至少辦理二次

教誨志工教育訓練或座談。 

2. 志工討論課程或團體設計的機會：本所志工團體「台南

市大集文教協會」協助收容人家庭支持小團體輔導，持

續和本所作課程內容討論滾動式修正。 

3. 對於駐點服務之社工及心理專業人員，每月安排外部督

導教授，進行課程檢討及個案研討會，對於輔導工作時

遇到之情形及個案的情緒反應，藉由此機制分享資訊、

相互討論及請教督導教授。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的志工可以獲得較佳的支持進

行服務。 

 

111 4 

課程內容的安排上，建議可

以了解受刑人的需求後放入課

程設計中，例如:在某個場舍

或某一群需要進入課程的人，

可以根據其背景、了解其需求

後設計合適當下他們需求的課

程內容。 

目前依入所調查所分類之收容人，分配場舍，並依案件

類別，開設各種課程，例如︰毒品、酒癮小團體或各類才

藝班、人文教育講座等。如再有特殊個案，由心理及社工

專業人員，以個別訪談方式進行訪談輔導。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4 

設備及人力持續建構： 

未來可能推動身心障礙服務

計畫，可著手規劃合適空

間、器材、教材物品的添購

及人力的配置。 

依矯正署頒定「身心障礙收容人處遇計畫」，再依本所場

地及舍房的現狀規劃合適空間，並且調查身心障礙收容人

需求添購器材、教材物品。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4 

為減少在工場工作人員中途

被帶出要進行個別輔導，可能

有不想讓人知道的社會羞恥感

議題，可建立合適的出席個別

輔導的方式，例如:當天要進

入個別輔導的受刑人可先至某

個教室進行其他職業輔導相關

訓練(例如:做些簡單的交辦事

項)後，再進入個別輔導，減

少中途帶出。 

目前對於參與團體輔導收容人，係以案件類別(毒品、酒

癮)提帶至教室授課。場舍中有個別輔導需求者，由場舍主

管依個案需求，如︰情緒不穩定、出所轉介需求者或是家

中急難事故或性侵家暴個案，再由心理或社工專業人員進

行個別輔導。對於受輔導個案個人資訊，皆予保密妥為處

理。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五、會議紀錄(如附件)。 



1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第二屆外部視察小組 

113年第1季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3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時00分 

地點：本所2樓會議室  

出席：如簽到表                         請假：如簽到表 

主席：黃委員鈴富                       紀錄：蔡宜廷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113年第1季視察經過：如視察報告。 

 

三、討論事項：  

    (一)審議113年第1季視察報告： 

    決議：通過。 

 

    (二)113年1~3月開啟信件9封，處理方式： 

    決議：由所方逕行依相關規定妥處。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11時00分  




